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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理工大学采购结果质疑处理流程

不符合 符合

供应商认为采购过程、中标或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

损害的，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质疑和质疑答复资料存档。

资产管理处受理质疑函，7 个工作日内。

1.审核质疑期限（7 个工作日内）。

2.审核质疑资格（投标供应商）。

代理机构或资产

管理处按要求告

知供应商。

组织代理机构、采购单位，调查取证。

答复意见书面告知供应商。

校政府采

购工作领

导小组审

定。

1.由代理机构、

采购单位、资产管

理处审定。

2.300 万元以

上且质疑的问题

具有一定影响的

项目，由校政府采

购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

答复质疑不成

立，或者成立对

中标、成交结果

无影响。

1.以原评标委员

会的意见为准，由

代理机构或资产管

理处发出答复意

见。

2.认为原评标委

员会的答复意见不

合理的，可以向财

政部门提出监督检

查，由资产管理处

商采购单位、代理

机构后提起。

3.改变中标、成

交结果的向校政府

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汇报。

组织原评标委员

会协助答复质疑。

未组织原评标委员会协助答复质

疑，由资产管理处组织采购代理

机构、采购单位拟定答复方案。

质疑成立，

可能改变

中标、成交

结果。


